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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

2020-053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为6,212,240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9%，共

涉及58名激励对象，其中离职激励对象为58名。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5,743,

240股，回购价格为1.66元/股；回购注销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469,000股，回购价格为3.12

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15,888,218股，公

司总股本由6,827,077,440股变更为6,820,865,200股。

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结

算公司” ）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一、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8年9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

立董事程鑫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律师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2、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网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18年9月

5日起至9月14日止。 在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并于2018年9月15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8年9月21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东领益

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

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18年9月22日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4、2018年9月25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以2018年9月25日为股票期权首次授权

日/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943名激励对象授予7,000万份股票期权，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945名激励对象授予18,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18年12月1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831人，其中股票期权的授予人数为823

人， 共计授予69,743,500份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人数为630人， 共计授予100,

281,994股限制性股票。

6、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2019年5月13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1,912,800份，并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2,545,936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66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9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9年7

月22日为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权日与授予日， 向461名激励对象分别授予1,

500万份股票期权和3,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9年9月1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388人，其中股票期权的授予人数

为388人，共计授予9,004,500份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人数为282人，共计授予24,

364,400股限制性股票。

9、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于2020年1月16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3,890,220份，同时回

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5,743,24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66元/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469,000股，回购价格为3.12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

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鉴于58名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数量及价格

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6,212,240股，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4.98%，占回购

前公司总股本的0.09%。其中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5,743,240股，回购价格为

1.66元/股；回购注销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469,000股，回购价格为3.12元/股。 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由884人调整为826人，限制性股票由122,100,458股调整

为115,888,218股。

（三）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0年4月2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19】000126号），对公司截至2020年2月28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四）本次回购注销的完成情况

公司向结算公司申请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经结算公司审核确认，上

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0年5月20日完成办理。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827,077,440股减至6,820,865,200股。 公司

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4,974,086,448 72.86% -6,212,240 4,967,874,208 72.83%

高管锁定股 327,271,571 4.79% - 327,271,571 4.80%

首发后限售股 4,524,714,419 66.28% - 4,524,714,419 66.34%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2,100,458 1.79% -6,212,240 115,888,218 1.7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52,990,992 27.14% - 1,852,990,992 27.17%

三、总股本 6,827,077,440 100.00% -6,212,240 6,820,865,200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

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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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股份” 或“公司” ）于2020年5月

2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了《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106）。 经

事后核查，由于工作人员疏忽，《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的相关内容需要更正，现

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6、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550,806,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4725％；反对141,060,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3527％；弃权1,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09,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1892％；反对81,758,7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9523％；弃权1,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85％。

……

现更正为：

6、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50,806,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4725％；反对141,060,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3527％；弃权1,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09,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1892％；反对81,758,7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9523％；弃权1,2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85％。

……

以上更正不会对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性产生影响，除上述更正外，原公告中的其

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及

相关人员将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

*ST

围海 公告编号：

2020-108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因事项紧急，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提前3日通知，公司现有董事6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6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良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聘任付显阳先生、俞元洪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

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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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因公司执业资质证书考试受疫情影响，在规定时间按时取得存在风险，经总经理提议，

董事会同意，对核心生产经营班子人员进行调整，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现调整吴

良勇先生、付显阳先生、俞元洪先生的职务：聘任吴良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吴

良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付显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付显阳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同时，聘任俞元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俞元洪先生还将继续担

任公司总工程师。 吴良勇先生、付显阳先生与俞元洪先生的职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附

后）。

感谢付显阳先生，吴良勇先生和俞元洪先生，为公司顾全大局，积极推进公司重大战略

部署和内部治理改革。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副总经理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时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吴良勇先生简历

吴良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4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

级工程师，高级爆破工程师，水利造价工程师，水利港航一级建造师。 2004年-2008年任本

公司工程部经理、安监部经理、公司副总工；2008年-2009年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工程部

经理、安监部经理、副总工；2009年-2012年7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7月-至2013年

5月任本公司总工程师；2013年5月至2015年3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5年3月至2020

年1月任本公司总工程师,2020年1月至2020年5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吴良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付显阳先生简历

付显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1974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 2001年9月-2002年12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2002年12月-2006年10月，任上海洋山东海大桥连接段海堤工

程技术负责人；2006年10月-2008年9月， 任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

2008年9月-2011年10月， 任四川江油龙凤水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10月-2015年

12月，任江苏围海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2016年1月-2017年11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监；2017

年11月-2019年10月，任安徽六安淠河水利综合治理PPP项目项目经理；2019年10月至今，

任宁海县东部沿海防洪排涝PPP项目负责人，2020年4月至2020年5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付显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俞元洪先生简历

俞元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土木工程硕

士，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1992年8月-2009年2月历任本公司舟山东港工程施工员、项

目技术负责人、本公司工程科副科长、副总工、工程部经理、常务副总工程师；2009年3月

-2012年7月任本公司总工程师，兼任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

董事；2012年8月-2019年8月，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8

月至2020年1月浙江省围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科创部部长，2020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总工

程师职务。

截至公告日，俞元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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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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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16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分别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0-039）与《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1日（周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5月21日上午9:15

至当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综合楼一楼报告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59,021,

8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0.7578%。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46,806,8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9.673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2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215,06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1.0846%。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4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0,170,5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8.0065%。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459,003,86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18,

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459,003,86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1%；反对18,

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458,991,96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29,

9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458,991,96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29,

9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459,021,861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170,53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100.0000%； 反对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458,681,86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9%；反对95,

9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弃权244,100股，占参与投票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9,830,53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9.6229%；反对95,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4%；弃权244,1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7%。

7、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458,543,36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8%；反对478,

5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安栋梁、徐兴无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457,846,78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2%；反对792,

672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9,232,599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9.1195%；反对792,67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05%；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李缜、李晨、王强、张宏立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同意90,032,634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 反对11,

9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9,472,194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9.9867%；反对11,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3%；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458,975,96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45,

9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124,63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99.9491%；反对45,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9%；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外文名称及外文名称缩写的议案》

同意459,021,861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170,53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100.0000%； 反对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审议通过。

12.01修订《公司章程》

同意459,021,861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2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同意459,021,861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459,021,861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4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459,021,861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5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同意459,021,861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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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亦不涉及变更以往

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下午14:00—16:00召开；网络投票

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699号博雅酒店碧波厅C厅。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于冰先生主持。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30）。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411,128,6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454489%。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345,993,908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3.32572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65,134,73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1.12876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会议。

8、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9、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表决结果如下：

1、表决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数1,410,828,7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745%； 反对股数213,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513%；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620,0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70906%；反对股数2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63077%；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2、表决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1,410,824,1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419%； 反对股数218,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5456%；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615,4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67392%；反对股数2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6659%；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3、表决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1,410,824,2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426%； 反对股数218,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5449%；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615,5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67469%；反对股数21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66514%；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4、表决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1,410,824,2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426%； 反对股数218,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5449%；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615,5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67469%；反对股数21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66514%；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5、表决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数1,410,819,8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115%； 反对股数222,

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576%；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611,1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64108%；反对股数22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69875%；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6、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股数1,410,700,55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69664%； 反对股数341,

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4211%；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491,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673022%；反对股数34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260961%；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7、表决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股数1,410,817,6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7959%； 反对股数224,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5916%；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608,9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62427%；反对股数2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71555%；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8、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相应条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1,410,824,1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419%； 反对股数218,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5456%；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615,4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67392%；反对股数2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6659%；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9、表决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股数1,410,824,1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419%； 反对股数218,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5456%；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615,4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67392%；反对股数2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6659%；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0、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1,410,824,1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8419%； 反对股数218,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5456%；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615,4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67392%；反对股数2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6659%；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1、表决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股数1,252,337,83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5170%； 反对股数224,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7930%；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900%。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361,9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61978%；反对股数2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71879%；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14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关联股东陈于冰（持股154,018,039股）、邱俊祺（持股1,866,767

股）、黄国敏（持股1,064,440股）、罗绘（持股1,283,523股）及施健（持股247,000股）为

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12、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1,381,531,7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7.902608%； 反对股数29,

510,4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2.091267%；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01,323,1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7.393147%；反对股数29,510,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2.540836%；弃

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3、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部分

条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1,410,791,9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6138%； 反对股数250,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7738%；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583,2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42797%；反对股数25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91185%；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14、表决通过了《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1,410,785,4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5677%； 反对股数256,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8198%；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30,576,7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737832%；反对股数2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19615%；弃权股

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15、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1,405,856,6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26399%；反对股数5,185,

5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367476%；弃权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0.006125%。

其中： 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125,648,03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5.973124%；反对股数5,185,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3.960859%；弃权

股数86,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06601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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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2020年5月21日下午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699号博

雅酒店碧波厅C厅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8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审议

监事3人，实际参加审议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张丹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全体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选举施健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2日

附件：施健先生简历

施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1999年毕

业于复旦大学，曾任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上海杨浦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南通海上海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镇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镇江瑞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智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镇

江思泊丽农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门市欧亚鑫电子产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公司独

立董事。 现任广州二三四五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经理、上海二三四五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总经理、曲水好融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上海杨浦杨科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截至目前，施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7,000股（为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因2019年度公司业绩考核不达标，施健先生的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统一回

购注销），除此之外，施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施健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

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施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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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9:15至2020年5月21日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

大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淦荣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393,785,2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3.2351%。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270,852,95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7.25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22,932,3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9844%。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15,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3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0,4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1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61%，反对

1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8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773,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55%，反

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6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罗中良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就2019年度独立董事工作进行述职，各独

立董事《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20年4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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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

次激励计划” ）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

了自查，相关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六个月（2019年10月30日至2020年4月30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

认，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0年5月11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与

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内幕信息进行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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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惠州市华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阳光电” ）的通知，华阳光电因业务发展需要，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取得了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经营范围：LED芯片、LED封装、LED模组、LED光源、

LED灯具、驱动电源、智能控制系统、各类电工产品、卫星

导航定位接收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的开发、生产、加工及销

售，照明工程、节能工程的设计、安装及维护，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动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经营范围：LED芯片、LED封装、LED模组、LED光源、

LED灯具、驱动电源、智能控制系统、各类电工产品、卫星

导航定位接收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的开发、生产、加工及销

售，照明工程、节能工程的设计、安装及维护，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动产租赁，普通防护口罩、劳动防

护用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除经营范围变更外，华阳光电《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项均保持不变。

备查文件

惠州市华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新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